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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惡的距離—給企業的十六堂人權課	

How to be an Ethical Company? The Sixteen Classes of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一、本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申請人長期耕耘於企業財經犯罪、法律遵循以及性別平權等議題，發

覺世界各國政府和企業在發展工商產業與經濟的同時，逐漸開始加強對於

人權的重視與保障，並提出尊重人權、履行社會責任的政策承諾，逐步踐

行。相較之下，我國許多重要產業是跨國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卻通

常只關注產品責任，而忽略人權和社會責任。因此，為了接軌國際標準並

贏得社會信任，企業人權已成為我國企業必須重視的議題。	

與此同時，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是國家經濟命脈，不僅在台灣擁有重要

地位，全球影響力也不可小覷。而陽明交大位於新竹科學園區，許多畢業

生將進入我國重要的科技產業，為了讓即將離開校園的學生除了掌握專業

能力外，也懂得企業人權的重要性，使學生可以瞭解現今國內外企業人權

的發展，並思考企業、員工、消費者和環境之間如何建立正向循環的關係，

以便將來在企業中應用所學，幫助構建尊重人權的永續企業，此些都在在

顯示本堂課程於校園內之必要。	

惟法律與人權對於理工學院之莘莘學子，是相對廣泛抽象的概念，學

生們身為民主國家的一份子，在和平的環境中成長，強權壓迫可能是遙遠

而不可想像的事情，但人權剝奪或侵害的事實卻是時時刻刻在世界的各個

角落上演，故實有令學生形塑對企業人權與責任具體概念之必要。申請人

有感於傳統法學通識教育課程，通常以講授為主要之上課方式，然往往效

果不彰，難以讓同學產生共鳴，並留下深刻印象，而使知識無法長存於學

生腦海中，因此申請人試圖建構創新之通識教學模式，透過互動式教學與

數位化模式，並邀請眾多實務屆與學術屆講者，以引起學生對法律之學習

興趣，希望能使企業人權之概念更為普及，為台灣未來整體企業大環境之

人權發展盡一份心力。	

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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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人權為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之新概念，為國際社會所高度重視，

我國行政院亦於 2020 年世界人權日，由行政院公布「企業與人權國家行

動計畫」，宣示我國公司治理之全新方向；而高等教育學生，一來即將踏

入職場，二來為受有較多教育資源的高知識份子，於推動社會改革時，擁

有極大之影響力，故申請人認為企業與人權概念應為大學生在學時期培養

之基本素養。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主題，在於研究大學生對於企業與人權之了解

程度為何，並同時將定期於課程中發放問卷，以了解在創新教學模式下，

學生對企業人權知識之吸收程度為何，並據此進行滾動式調整。申請人期

許透過本教學實踐計畫，探究更適合學生之法學與人權通識教育方式，並

將研究成果應用於未來之課程教學上。	 	

（2） 文獻探討	

1. 通識法學教育	

現今對於法學通識教育之討論甚少，我國文獻多是針對法律系學生對

法學教育做通盤檢討，對於大學通識法學教育卻少有著墨，其中關於國際

法與金融治理、法規遵循部分之通識	課程的討論更是少之又少。然而，

大部分之大學生或研究生，離開校園後即須進入職場，對於企業應有基本

之認識；而基本人權更是所有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對於人權，即使是非

法律專業的學生，亦應有基本的認識，並應對於生活環境中違反人權的事

件有所發覺，而藉由對於法律、企業人權之認識，協力保護人權。因此本

堂課將以實際案例探討為主，並鼓勵學生發表心得，以討論的方式建立學

生之法學基礎知識，藉此提升學生參與的興趣1。此外，在討論過程中亦將

安排課程助教協助討論，在研究中可以獲知，助教的教學引導能夠有效提

升學生對課程的興趣，並且使得課堂討論更具學習價值且有延伸學習之成

效2。	

而針對通識教育的教學方式，考量學生來自不同領域，在法學人權教

育上應考慮與生活結合，例如有學者從	 John	Dewey	所提倡「從做中學習」

                                                        
1	楊念祖，「法學通識教育強化的建議」，通識在線，第 18期，頁 24（2008）。		
2 王素芸，「教學助理影響大學生討論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品質因素探討」，雙溪教育論壇，第

7期，頁 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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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by	doing)的教育理念中，發想出讓學生自行剪貼報紙新聞的教學

方式，將上課理論印證在生活中，使得學習能夠更加具體3。同時，因通識

教育之學生組成不同，學生平常可能對社會議題接觸不多，若能由教師在

課程中帶領相關討論，將能使本課程在通識教育體系內能夠落實大學社會

責任之理念4。	 	

2. 講授式教學與主動學習	

學者指出，國內的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學生，多數缺乏學習的動力與

習慣，其原因之一便在於國內教育過於強調教師的「教」，而未注重學

生的「學」5。傳統講授式教學往往造成教師權威性過高，學生創造性被

壓抑；除了養成被動學習的習慣，由於大堂課的講授無法因材施教，學

生學習程度不一，欠缺溝通的模式將導致無法跟上課程進度的學生越來

越落後，漸漸無法維持注意力，而喪失學習的興趣6。	

而主動式學習的結構的設計原則則強調引導式的課程進行、學習成

就感、學習氛圍營造與同儕激勵7。「學生不是一張白紙等待老師傳送知

識」，而是由老師引導學生、與學生對談，讓學生有了基礎知識之後，

自己與生活經驗連結，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整體架構，讓知識不	再僅

僅是文字，而是能夠實際應用的能力8。有鑒於講授式教學之缺點及主動

式學習之優點，本課程將採用主動式學習之教學方式，主要運用互動討

論式教學、課程數位化與實務專家演講的方式，促進學生對於知識的吸

收。	 	

3. 討論互動式教學	 	

                                                        
3	楊奕華，「法律=法條+MORE─法學教育與通識教育的融合匯通」，通識在線，第 17期，頁

9（2008）。		
4	周芳怡，「通識課程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之行動研究」，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第 7卷第 1期，

頁 26（2019）。		
5	王偉華，「淺論傳統課堂講授以及主動式學習的系統觀—商業個案教學以及推動博雅教育的省

思」，商管科技季刊，第 11卷第 1期，頁 179（2010）。		
6	蘇以青、柯薰貴、劉雅瑛，「課室教學與數位學習兩種學習模式的比較——學習者之主觀經驗」，

高雄護理雜誌，第 25卷第 1期，頁 9（2008）。		
7	王偉華，前揭註 5，頁	 184。	
8 蘇以青、柯薰貴、劉雅瑛，前揭註 6，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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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知識與人權概念對於非法律系學生而言較為抽象與枯燥繁雜，

傳統講授式教學之方法容易讓學生無法集中精神，對於知識的吸收淪為

死記硬背。故本堂課將強調由老師在授課過程中不斷提問，發動課堂討

論，讓學生由被動學習，改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之主

動學習；在討論互動式教學的課堂中，老師是平等之參與者但同時也是

組織者和引導者，將爭議問題提出後，讓同學先積極提出想法，而後老

師再引導並聚焦討論，此種方式將激勵學生積極思考，並能鼓勵學以致

用9。同時，因應科技發展，利用線上學習平台將能使老師與學生不受空

間、時間的限制在網路上進行討論；而較內向不善言辭的學生亦可於網

路平台發表意見，使學生皆擁有公平的意見發表管道，避免外向同學排

擠內向學生學習機會之情形發生10。 

此外，本課程亦會安排學生分組進行實地田野調查，並於課堂上進

行報告分享，於報告後再由師生共同進行討論。分組報告一來可促進同

儕間之互動，讓學生之間彼此互相學習外，亦讓學生於討論過程中學習

溝通、合作、互助、辯論與尊重等人際能力11。同時，可培養學生搜集

資料、實地調查訪問之能力，並促使學生將課堂知識與生活相互結合，

加深同學對於知識的印象，讓學生更能真正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之中12。	  

4. 課程數位化	

近年來多所大學陸續開設數位化學習方式，帶動新的學習模式及樣

態，而數位學習可以透過加強學習動機和自我調控使得學生達成自我導

向學習之目標13。因此本堂課程將由於影片使學生能夠重複觀看，複習

上課中不小心遺漏的重點，可成為幫助學習的有效媒介，將非常適合本

                                                        
9	嚴靜，「開放教育法學專業課程教學模式探析-“系統介紹-基礎講解-重點講授-歸納評價”教學

模式」，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2005卷第 3期，頁 19（2005）。	
10 同前註。	

11	陳秋虹、張世娟，「互動式教學在科技大學國文課之運用—以正修科技大學四技大一國文教學

為例」，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 3期，頁 264（2006）。	
12 陳杏枝，「“傳統社會與社會變遷”課的通識理念與教學設計」，通識教育季刊，第 4卷第4	

期，頁 65、70（1997）。		
13 陳采秀，「自我導向學習與數位學習準備度內涵之探究」，明道學術論壇，第 11卷第 1期，

頁 4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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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計畫中的企業與人權通識教育課程14。同時，數位學習能夠有效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事先預習及課後複習，搭配網路討論區的使用，

能夠使學生願意更積極參與課程中的討論，藉此提升學習成效15。另外，

亦有學者指出，在適當的引導之下，數位學習之動機能夠有效提升學生

之學習成效16。最後，本計畫除在校園內開設通識課程外，亦將錄製成

開放式線上課程提供更多學生觀看，以提升課程之影響力。	 	

而發展為網路教育之課程有以下之特性，分別為教材高度結構化、

學習歷程檔案化、學習方式適性化、學習者多元化以及教學者創新化。

結合網路之特性，課程數位化將使得通識教育更加完整嚴謹。同時線上

化課程能夠使教學者更加了解每位學習者之狀況並觸及更多元之學生。

最後，課程數位化能使教學者受到大眾之公評，使得課程進一步改良並

更具教學實用性17。	 	

5. 實務專家演講	

此外，本課程預計邀請眾多實務專家自課堂上分享自身經驗、講授

相關案例；基於企業與人權之概念就為抽象，且對於一般非社會科學之

學生較為陌生，若能由真實在企業中工作者分享企業中為了尊重人權、

保障人權所擬定的基本規範，或由親身見聞移工人權、勞工人權遭受侵

害的講者進行講授，分享世界上之實際案例，並與學生進行互動對話，

定能使學生對課程更感興趣，且更能形塑對企業人權領域的概念18。	

（3） 研究問題	

本計畫主要研究如何設計符合時代需要的企業人權通識課程。人權是

普世價值，而人權議題的範圍甚廣，包括提供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條件、

強迫勞動、低付薪資、歧視員工、非自願遷移居民、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健

                                                        
14	周文祥，「未來大學通識教育的趨勢與焦點」，通識在線，第 81期，頁 33（2019）。		
15	黃添丁，「數位學習融入課程之學習動機及學習行為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慈濟科技大學學報，

第 1期，頁 48（2015）。	  
16 李勇輝，「學習動機、學習策略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以數位學習為例」，經營管理學刊，

第 14期，頁 81-82（2017）。		
17	劉威德，「通識教育教學方法網路數位化的創新與實踐」，通識在線，第 81期，頁 31-32（2019）。		
18 陳淑惠，「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實踐：以職場與法律課程為例」，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第

6卷第 2期，	頁 102-10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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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損害等。而因企業具有深遠的經濟影響力，其掌握龐大的社會資源，使

得企業不應以追求公司及股東之最大利益為從事營業活動時之唯一目標，

亦需考量利害關係人如員工、社區居民等之福祉與權益。否則，一旦釀成

重大爭端或災禍事件時，企業所遭受的損失，恐將難以估計。在國際間普

遍且日益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趨勢下，國內企業不論是在國內或是到國外

投資，都應重視人權，	並致力於與當地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因此，申請人於前年 9月主辦「公司治理再進化研討會——從 CSG、ESG

到『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研討會，與各方先進探討企業與人權議

題，進而規劃開設本門課程，引進大量時事議題以引發學生思考並了解此

議題重要性，也採取更為彈性、問題導向及互動式的教學模式，並強調學

生自主學習與主動參與。本課程將分為總論與各論，其重要性相當，但在

週次安排上，會考慮個別主題對一般人生活的重要性高低作調配，會以較

具體的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性別主流化作為課程核心，至於前面導論

部分的企業之本質介紹，與各論中探討不同產業別之社會責任則具有輔助

學習的效果，希望這樣的進度安排能符合多數學生的修課需求與能力，不

至於過快或造成修課負擔。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1. 研究設計（課程內容）	

本計畫將課程內容分為總論與各論，從企業與人權之上位概念開始介

紹，使學生瞭解企業責任如何演變，及其在社會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性。

各論則是就企業與人權進行分項探討，議題範圍廣闊，從金融業之社會責

任、消費者保護、職場上的性別主流化到移工人權均囊括在內。另外，期

末學生會以實地深度訪談在地商家的方式，反思一個企業能如何促進其企

業人權之發展且全面善盡社會責任。以下是本課程進行的課程內容：	

l 總論：企業與人權之上位概念	 	

ü 企業本質之介紹	

此為本計畫進行的第一堂課程，透過介紹企業之本質，使學

生了解企業匯聚了許多人的力量，能量越大，責任越大，當企業

發生爭議，在咎責與資源分配上必出現不平等問題，故當企業握

有龐大社會資源，便要發揮其深遠的影響力，為與其相關的人事

物負起責任，包括員工、消費者、環境權益皆在企業社會責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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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範圍內。	

ü 企業責任之演進	

企業社會責任（CSR）在	 1999	年，由時任聯合國祕書長科菲‧

安南（Kofi Anan）倡議	並逐年蓬勃，要求企業遵守人權、勞工、

環境、反貪腐等基本規則19。而後又追加提出 ESG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具體呈現該如何永續經營的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目標，台灣亦趕上此股趨勢，行政院於	 2020 年 12	月公布「企

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依據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分為國

家保護義務、企業尊重人權及提供有效救濟制度，推動企業除了應

遵守國家制定之法律，更應視為原則及責任自主地尊重人權20。	 	

課程更會提及美國《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使學生獲

得國際間人權議題的新知。此法案緣起於一位俄羅斯律師因揭發官

方弊案而被凌虐致死的憾事，此案一出引起國際譁然，美國率先於 

2016 年生效維護人權、反貪腐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其禁止輕視人權的人士入境，並凍結其財產21。英國、澳洲、歐盟及

多國紛紛在近年跟進，台灣亦欲與國際人權接軌，建	構有效的人權

保障機制，接續推出台版立法草案，反映出決定捍衛人權的決心。	

藉由上述課程內容，能使學生知曉企業社會責任為世界矚目之

議題，台灣亦積極參與其中，若未來身為一位企業經營者，則必須

盡力達成對於人權及環境維護的永續經營責任，成為將公益及私益

平等權衡的良善企業家。	

l 各論：企業與人權分項探討	 	

                                                        

19 黃帥升，「公司治理再進化——從 CSR、ESG到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會計研究月刊第 424

期，頁 95（2021）。 

20 同前註，頁 96-97。 

21 Michael A. Weber & Edward J. Collins-Chase, 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CONG. RSCH. SERV. (Oct. 28,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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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消費者保護	

隨著世界人權意識的抬升，企業自律風潮開始興起，若企業願

意承擔社會責任，有助於品牌形象正面宣傳，並建立友善的企業環

境22。而現今時代，消費者於商業交易過程中的扮演的角色逐漸改

變，從純粹消費行為的主體，變得開始具有「消費者主權」，意即

身為一位消費者，便具有知的權利，使其能以單一消費行為，拘束

企業發展為常態性且永續性的企業自律。當消費者面對沒有履行企

業社會責任的企業時，傾向給予較嚴厲的負面評價，由此可知，企

業社會責任可視為和獲利有正相關的投資活動23。	 	

本課程欲藉由講師對於消費者保護及消費者主體的內容講述，

使學生省思，作為千禧年時代的消費者，該如何肩負監督企業的使

命，雖然僅是個人消費行為，卻能影響企業經營模式走向發展。	

ü 金融業社會責任	

為了與學生強調台灣因順應綠色金融之發展趨勢，來自金融業

界講師會以金管會	 2020	年推出之「綠色金融 2.0」為主軸，使其學

習企業以綠色永續為經濟轉型理念導向，推動面向包括授信、投

資、資本市場籌資、人才培育、資訊揭露、促進發展綠色金融商品

或服務深	化發展、審視監理、國際鏈結及誘因機制等八面向24。在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的鼓吹下，台灣金融業者紛紛簽署赤道原

（Equator Principles），此原則是一套在融資過程中用於判斷、評	

估和管理大型專案融資中所涉及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的金融行業基

準，積極朝環境、社會、經	濟永續發展發揮影響力，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	 	

                                                        
22	朱歆如，「從消費者保護的立場來看我國籌設優良企業組織之可行性」，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第 33卷第 2期，頁 117 （2010）。	
23	蕭志怡，鄭佳惠，「臺灣現況之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績效與品牌權益因果關係之探討」，證

券服務，第 663期，頁 58（2018）。	
24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頁 12，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https://www.fsc.gov.tw/websitedowndoc?file=chfsc/202104191513590.pdf&filedisplay=綠色金融行

動方案 2.0.pdf （最後點閱時間：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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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消費者對於金融業係一關鍵性存在，故課程會以「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為教材，使學生認識金保法規範金融業之民事賠償

責任，加重其免責之舉證責任，並介紹專責爭議處理機構--評議中

心，包括中心內部如何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並賦法律效力25。	 	

ü 性別主流化	

不論在政治或經濟上，世界各國的統計資料，性別議題在職業

上的發展與影響力與日俱增，亦值得學生於課堂探討。課程中強調

企業界應建立性別主流化觀念，並強調性別平等是一種普世價值。

建立友善職場及企業環境實為重要，以加速實質平等的實現，並促

進女性的決策參與。	

透過課中分組討論了解，在職場上，女性總是面臨著「性別職

業隔離」、「垂直隔離」障礙，或是「玻璃天花板現象」，而性別

在勞動經濟學中，有關就業機會與工資有被歧視的現象，因此訂立

性別平等工作法，此為台灣首度以法令保障並促進工作者之家庭需

求，以確立育嬰留停、家庭照顧假、企業托兒等26。	

ü 移工人權	

	 藉由兩堂課不同領域之專業講師，分別講述關於移工在不同行

業面臨的困境，使學生了解到，因台灣產業結構趨向技術及資本密

集產業因素，企業勞動成本提高，便開始要求政府引進廉價外籍移

工，而就業服務範圍包括幫傭看護及漁工。台灣社會因國際移工的

加入，於人權議題衍生相當程度的問題，例如：外籍幫傭或看護被

收取高額仲介費、工時過長、生活條件惡劣種種不平等對待，以及

船東虐待外籍漁工類似事件頻傳，而台灣遠洋漁獲亦因此被美國列

入強迫勞動產品名單，重創國際人權形象，因此移工人權成為台灣

重要且迫切解決的議題。	

                                                        
25	王南豪，「金融消費者保護及爭議處理─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財金資訊季刊，第 75期，

頁 26（2013）。		
26	張元，王筱瑩，「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的性別多樣性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聯」，亞太經濟

管理評論，第 20卷 1期，頁 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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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使學生得知台灣外籍移工人權低落，需要被格外重視，更

須推廣台灣為提供漁工更	友善的勞動環境，正積極從法律層面著

手，推動國際勞工組織漁業工作公約（ILO-C188）國內法化，更借

鏡國際的經驗，兼顧公約規範及實務作業需求，亦著手研議工時、

薪資給付	問題的「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27，至於看護幫傭，因面

臨工作休息時間不易釐清窘境，始終無法適用現行勞基法，僅能指

望未來長期照顧制度配套措施得以改善現狀，由此得知平等是條漫

漫長路，而學生能做的則是盡一己之力，替移工發聲爭取應有權

益。	 	

2. 研究方法	

本計劃預計於學期初及學期末分別發放此問卷，透過問卷施測的方

式了解學生修習本課程前後的狀況。測量內容著重於以下五點：是否建

立基本法治觀念、是否建立性別意識、是否使了解社會事件背後的性別

議題、是否了解性別與法律間的爭議，以及是否能將課程所學運用於日

常生活。而問卷設計的方式將採取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進行量測，

同時鼓勵學生針對上述五大施測重點進行文字的反應回饋，問卷初步設

計內容如下所示。	

是否瞭解企

業之本質

（3題）	

1. 公司係一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公司法法組織、登

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2. 盈利之餘，我國公司法亦明文規定公司經營業

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

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3. 公司可依人數多寡、產業類別、出資方式等做分

類，特性也會因類型不同而大相逕庭。	

是否瞭解社

會責任的內

涵（3題）	

1. 不光只替股東創造更大的利益，企業還要兼顧所

有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2. 企業之社會責任會因企業大小、企業類型而有所

                                                        
27 李玟儀，「臺歐盟漁工專家視訊會議國際合作——提升外籍漁工勞動人權」，臺灣勞工季

刊，第 66期，頁 80（2021）。		



 12 

差異。	

3. 當企業跨足跨國性的生產投資行為時，其責任範

圍除本身的經營運作，還須對其全球價值鏈中其

他上游廠商的行為準則與執行情況負責。	

是否瞭解企

業如何影響

社會（3

題）	

1. 跨國大型企業擁有的資源與能力超越許多政府，

除了提供就業機會與創造財富，對環境、社會永

續的發展，都能夠、也應該扮演更正向積極的角

色。	

2. 即使不花大錢亦能發揮正向影響力，如：資金較

不雄厚之中小企業透過提供員工幸福的工作環境

等。	

3. 對社會發揮正向影響力之企業最終亦能對自身帶

來間接的好處，如：因為照顧員工，員工認同度

升高，對企業競爭力自然有所幫助；良好的形象

亦會對生意有間接正面影響。	

是否瞭解國

家與消費者

如何促使企

業盡責（3

題）	

1. 國家應建立與企業人權國家行動計畫相關之法規

制度，並強化「供應鏈」社會責任之監督與宣

導。	

2. 國家應明訂違反相關規範之罰則及其監管稽核機

關，使企業履行人權責任一事成為企業之強制性

義務。	

3. 消費者應運用消費主權，以消費行為監督企業尊

重人權。	

問答題（4

題）	

1. 何謂 CSR？請嘗試說明其內涵及概念的演進。	

2. 何謂 ESG？請嘗試說明其內涵及概念的演進。	

3. 何謂 NAPs？請嘗試說明其內涵並列舉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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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謂 SDGs？請嘗試說明其內涵並列舉其目標。	

5. 請以自身經驗出發，說明日常生活中為人權做過

的努力。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ü 透過E3平台依照主題上傳講義、補充資料（提供部分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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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於課堂結束後進行分組討論問題（提供部分問題截圖）。	

	
ü 錄製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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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本學期因應疫情，部分以線上方式進行（提供各論—企業與環境
保護課程進行以及同學期末課輔最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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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學生學習回饋（包含學生學習成果評估、教學歷程之評估、研究
成果之分析評估）	

² 期末成績分布	

	

² 期中課堂報告節錄整理（提供部分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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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期末書面報告節錄整理（提供部分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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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課堂回饋問卷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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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	
ü 同學對於課堂最後之提問反應較慢，可透過先以是非題、選擇題等
方式讓同學回答，再慢慢進階至開放式提問鼓勵同學回答。	

ü 課程進行時遇到討論時間略嫌不足之問題，但要同時進行課程又完
成討論，難以在兩小時內達成，未來可考慮先讓同學在家自行觀看

課程影片後，到課堂中進行討論之模式，使課程時間掌握更佳。	

ü 課堂中採用多種如講師講授、小組討論、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教
學方法，於選擇教學方法和教材時，要考慮到學生的學習風格和興

趣，以及課程的時間限制和資源限制，未來可考慮多與學生進行互

動，並於疫情結束之時加入實地考察等課程內容，如此學習環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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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學生將所學的知識和技能應用到實際情境中，提升學習的效

果。	

ü 比起單純的知識講授，可能更需要著重在問題意識的建立、思維的
引導。當學生覺察到法律所衍生的企業人權問題時，或是因為不重

視人權導致的法制不足，學生往往也比較能根據自己的經驗和主動

思考，對於各自的處境或是觀察提出改變的方案，此種教學方式於

「奇蹟背後」影片欣賞後之課後討論有顯著效果。同樣的方式，應

可推動到高教領域中的法普教育，有助於系統性的法普課程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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